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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保护黎族民间文化 

黄顺祥 

【我要评论】【该文章阅读量：200】【字号：大 中 小】 

 

“黎族民间文化”包括物质的有形文化和非物质的无形文化，其概念有两层含义。一是黎族文化。

在海南，黎族文化一般指本岛少数民族的主体文化；二是民间文化，即民间社会和民众有代表性的

文化。无论是黎族文化还是民间文化，两者的共同特征，就是海南社会文化最为基本的、最为古老

原始的部分，在时间和空间上构成了推动社会发展的最为基本的要素。如何对黎族民间文化通过立

法加以保护，是我省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是需要研究解决的一个课题。

    黎族民间文化保护立法的紧迫性 

    黎族民间文化的保护正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其严峻性可从五个方面来认识：第一、黎族民间文化

是黎族的象征，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与民族凝聚力的体现。在信息化和经济全

球化的大趋势下，如何保持民族文化的个性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每个国家和地区所面临的重

要任务。黎族历史悠久，传统文化灿烂多样，是人类文明多样性宝库中的宝贵资源和财富，保护黎

族民间文化同保护生态环境一样，理应受到世人关注。第二、海南民族地区民房改造、城镇化步伐

加快，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加剧了保护黎族文化的难度。为了保证黎族民间文化不致于伴随经济

发展和城镇化建设的步伐逐渐衰落，我们必须抓紧保护。第三、我省中部开发的实施，对黎族文化

的保护和抢救提出了新的任务。实施中部开发，黎族民间文化资源的优势应当得到充分的重视，要

通过加强对这些文化资源的抢救、保护、挖掘、研究、发展和合理利用，建立起良好的黎族民间文

化生态环境。第四、最能体现黎族文化特色的文物工艺品和一些有代表性的民间文化实物（如龙

被），本来数量就不多，这些年来一些人又私自收购倒卖，特别是一些私人收藏者，通过各种渠道

大肆收罗，使这些文化资源大量流失。第五、近年来，社会上存在两种侵害黎族民间文化的行为，

一种是非法使用，另一种是歧视和歪曲，黎族民间文化的保护正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 

    保护黎族民间文化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但最重要的制定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法规。据调查，

除了保亭县人大常委会最近向省人大常委会提请批准《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

条例》外，我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项保护黎族民间文化的地方性法规出台。因而，加快此项立法

步伐，是一项十分紧迫的历史重任。 

    黎族民间文化保护的立法重点 

    黎族民间文化是黎族文明的结晶，就其传统的织锦而言，其工艺技术积淀着人民世代积累的经验

和智慧，留下了黎族文明进步的烙印，而且不同的手工艺形态，如黎锦图案中的人形纹、动物纹、

植物纹等，都是当时黎族人民生存状态的反映，从中可以看出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亲密的关

系。尽可能真实地将这些精致的手工艺记录下来，就等于为后人留下一段文明史。因而，黎族民间

文化立法理应旨在对黎族传统文化进行全面的抢救、保护、挖掘、发展。 

    一是要加强黎族民间文化中有形文化形态的立法。文物是有形文化形态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民

族文化的象征，是民族民间文化中具有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代表性实物，如黎族的服饰、用

具、建筑、传统工艺等。黎族文物，既包括黎族人民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迹，又

包括哪些能够反映黎族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生产生活传承物，即指近现代黎族生产及生活中仍使用

的、负载着黎族传统文化价值观的使用物，包括农、牧、鱼、猎、手工纺织业生产工具，衣食住行

娱等日常生活用物、乐器、宗教祭祀物、信息传递物、工艺美术品等。这些是黎族民间文化的有形

表达形式，是民俗类的民族文物，都应立法加以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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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要重视无形的文化形态立法保护。目前，我国有关立法只注意了文化的物质方面，如在《文

物保护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对此作了保护规定。在非物质文化方面，轻工部有一个传统

工艺美术管理的行政规章，但仅限于规范工艺美术方面的各种行为。重视黎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护，是对黎族传统文物概念的深化。当今世界，人们的文物观念也在变化，从传统的古董概念向现

代的文化遗产概念转变，从器物意识向资源意识转化。但对许多少数民族来说，作为民族基本识别

标记，作为维护民族社区存在的生命线，乃至作为民族发展的源泉，则是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其表

现形式和空间更多以口传历史、表演艺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方式来表现和传习，例如黎族历

史、舞蹈、音乐，黎族织锦和各种方言服饰的制作工艺、传统手工艺等，需要我们认真调查研究和

整理。保护黎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同对非物质文化持有人的保护、黎族传统文化继承者的保

护，掌握特殊技能的人才保护相联系。由于黎族没有自己的文字，随着历史的发展，许多优秀的非

物质文化逐步失传，保护黎族文化，或是用文字、摄影来抢救，或是用录像录音保存下来，或是师

徒相授，集中整理。在立法中要用既有科学性，又有可操作性的法律条文来促进无形的文化形态保

护。 

    三是要通过立法来保护整体性、立体性、综合性的黎族村寨。黎族地区有一定规模的、成片的黎

族村寨，具有整体性；把船形屋、金字形屋的保护与黎族传统文化保护结合起来，即具有立体性；

黎族典型村寨的保护，不只是建筑物和其它一些实物，与之相关的文化现象，如人生礼仪、服饰习

惯、织锦图案、宗教信仰、民间故事、酒礼酒俗、婚庆婚俗、采集狩猎等，都要研究和保护，这包

含着综合性文化的底蕴。我省的民房改造工作一开始应有一个明确的保护规划设计，使人们从这里

可以看到整个黎族生活生存面貌。某个黎族村寨被列为保护对象后，各方面的工作如保护、研究、

收集都要跟上来。这个村寨应成为一个集文物旅游、黎族风情和民族学研究于一体的黎族村寨博物

馆。 

    借鉴国内外民族文化立法的经验，积极探索，勇于实践，加快立法进程 

    我国立法保护少数民族民间文化的立法起步较晚，中国第一部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地方性法规——

《云南省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已于2000年5月颁布，对全国地方性保护传统文化的立法起了带头

和示范作用。今年年底，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将在北京召开“民族民间

文化保护与立法国际研讨会”，将为我们进一步了解他国立法经验、加强交流与合作提供机会，应

当以此为契机，积极探索，加强调研，统一规划，加快黎族民间传统文化立法进程。 

    法律和政策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文化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志，法律体系的完善与否密切关系着一

个国家传统文化的保护状况。国际上，许多国家都重视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突尼斯、日本、埃

及、芬兰等国在保护传统文化方面均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

其相对完备的法律体系。如突尼斯于1996年颁布《文学艺术产权法》，以特别保护“民间文化”即

民间的风俗习惯及古代遗留下来的无形的文化遗产，制定了民间文化使用许可制度及其对民间文化

使用费采用基金形式进行管理的体制，同时还颁布了保护文化遗产的法律及保护传统手工业的法

律，与《文学艺术产权法》相呼应，从而形成一个保护传统文化遗产、弘扬传统文化的法律体系。

还有突尼斯、埃及两国对传统文化著作权及保护期的规定，埃及创建民族民间工艺城和奖励保护民

间文化有功人员的做法等，均值得我们在黎族民间文化立法和实践中借鉴和参考。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应该在学习外国经验的基础上，开拓出适合中国国情、适合海南

省情的保护黎族民间文化立法的新模式。 

    （作者单位：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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